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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案  由：據財團法人中國童子軍陽明山活動中心陳訴

，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認定該中心無權占

有陽金公路旁苗圃地，主張返還不當得利等

事件，案經最高法院發回更審後，詎判該中

心敗訴，致權益受損。台灣高等法院是否違

法裁判、最高法院有無司法怠惰，及內政部

認定系爭土地似有不符乙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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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調查意見： 

據陳訴人稱，最高法院判決渠無權占有系爭營地，

並應給付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下稱陽管處）不當得

利之租金 11,595,007 餘元，致影響童軍用地之經營及發

展云云，案經本院 98 年 6 月 11 日（98）處台調伍字第

0980804322 號函，向最高法院調閱全卷；於 98 年 8 月

10 約詢內政部曾次長○○、內政部營建署許副署長○○

、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林處長○○暨相關主管人員；

於 98 年 8 月 18 日至現場履勘陳訴人之用地情形；於 98

年 10 月 12 日約詢教育部吳常務次長○○暨相關主管人

員，茲分述調查意見如下： 

一、本案系爭營地之土地，業經裁判確定陳訴人敗訴，惟

陳訴人依法提起再審救濟中，宜尊重司法獨立裁判之

精神。 

(一)依台灣高等法院 97 年度重上更（一）字第 98 號判

決：關於系爭營地之土地，業於 86 年 10 月 20 日

因徵收而歸國有，並由陽管處任管理機關，故陽管

處自斯時起即得本於所有權而占有使用該土地，而

被上訴人（即陳訴人）亦無權再以該土地之使用權

用以交換使用系爭土地，……。 

(二)復依最高法院 98 年度台上字第 379 號裁定：本件

上訴人（即陳訴人）對於原判決提起第三審上訴，

雖以該判決違背法令為由，惟核其上訴理由狀所載

內容，係就原審取捨證據、認定事實及解釋契約之

職權行使所論斷，指摘為不當，並就原審命為辯論

及已論斷者，泛言謂為違法，而非表明該判決所違

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暨依訴訟資料合於該違背

法令之具體事實，更未具體敘述為從事法之續造、

確保裁判之一致性或其他所涉及之法律見解具有

原則上重要性之理由，難認其已合法表明上訴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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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認其上訴為不合法。 

(三)陳訴人不服上開之確定裁判，依法提起再審救濟中

，對於最高法院再審之審判權，宜予尊重司法獨立

裁判之精神。 

二、本案系爭之地上物，業經裁判確定陳訴人勝訴，內政

部及陳訴人雙方協商鑑價中，未來用以抵償不當得利

之租金。 

(一)依台灣高等法院 97 年度重上更（一）字第 98 號確

定判決：關於系爭房屋部分，系爭房屋係由被上訴

人（即陳訴人）委由隆峰公司興建，並由被上訴人

（即陳訴人）支付各項工程款，已如前述，則系爭

房屋既係被上訴人（即陳訴人）負責出資興建，自

應由被上訴人（即陳訴人）取得該屋所有權。……

惟陽管處請求被上訴人（即陳訴人）返還不當得利

部分，查被上訴人（即陳訴人）自 86 年 10 月 20

日起即無權占用系爭土地，陽管處請求被上訴人（

即陳訴人）返還自 89 年 11 月 30 日（即本件訴訟

繫屬之 94 年 11 月 30 日追溯 5 年之日）起至 94 年

11 月 30 日止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利益，陽管處依民

法第 179 條規定，請求被上訴人（即陳訴人）給付

11,595,007 元，及自支付命令送達翌日即 95 年 1

月 19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 5%計算之利息，為

有理由，應予准許。 

(二)依行政院於 98 年 6 月 29 日召開「協商中國童子軍

陽明山活動中心使用陽明山國家公園童軍露營區

土地問題會議」初步獲得結論：請營建署及陽管處

低調進行地上物之鑑價工作，陽管處業依會議結論

，委託辦理地上物不動產估價作業，並於 98 年 7

月 28 日辦理現場會勘，預計於 98 年 8 月初完成初

步估價成果，並邀請童軍活動中心召開協商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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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前揭陳訴人應給付陽管處不當得利之租金新台幣

（下同）11,595,007 餘元，惟陳訴人無力繳納，雙

方協商未來以原址之地上物鑑價抵償，宜尊重雙方

協商的決議。 

三、內政部宜以協助及輔導的立場推動本案，陳訴人如有

繼續經營管理意願，應依法令完成法定程序。 

(一)據陳訴人稱，該中心自民國 57 年前，已在原址興

建營地，積極推動童軍教育，肩負童軍訓練活動，

發展童軍志業，故系爭土地是我國童軍活動最重要

的場地之一。 

(二)在政策面，童軍活動係政策輔導成立，過去內政部

、陽管處主管皆為該中心之董事，對系爭之土地、

建物皆無意見，後因政策改變，始有興訟之舉，確

屬不當。內政部宜以協助及輔導的立場推動本案，

使我國的童軍志業得以永續經營，保留原址為未來

童軍活動留存最後一片土地。 

(三)依 74 年公告實施之「陽明山國家公園計畫」、84

與 94 年公告實施之「陽明山國家公園計畫第 1、2

次通盤檢討」以及 81 年公告實施、87 年公告變更

之「陽明山國家公園童軍露營區(遊五)細部環境整

建計畫」之內容規定，陽明山國家公園童軍露營區

作為提供國民童軍露營活動場所之定位明確且未

曾改變；且依前述細部環境整建計畫規定童軍活動

中心有繼續經營管理意願者，依相關規定補辦手續

，報請主管機關核准後，即可取得繼續經營管理之

合法權利。復依國家公園法、國家公園計畫等相關

法令規定，童軍活動中心明確具有申請投資經營管

理之資格，在國土保育與合理利用、公帄正義的大

原則下，國家公園計畫已合理給予童軍活動中心優

先申請經營之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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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惟陳訴人因故遲遲未能依規定提出完整計畫申請

投資經營，仍請陳訴人依法辦理，至於陳訴人欲無

償繼續使用原址，惟未來經營管理權利義務，如權

利金、租金或地上權設定等，仍需於投資經營計畫

具體載明理由或法令依據，並報請主管機關核准後

據以執行。 

四、教育部編列之童軍教育及活動費逐年減編，惟世界各

國均投入大量資源於童軍教育，教育部應參酌世界各

國潮流，重新倡導山林自然教育，並將童軍品德教育

納入三品教育之中。 

(一)教育部編列之童軍教育及活動費如下： 

１、94 年－加強推展童軍活動 3,000 萬元。 

２、95 年－加強推展童軍活動 3,000 萬元。 

３、96 年－加強推展童軍活動 2,000 萬元。 

４、97 年－輔導縣市結合當地民間團體、學校辦理童

軍教育及活動 1,000 萬元。 

５、98 年－輔導縣市結合當地民間團體、學校辦理童

軍教育及活動 800 萬元。 

(二)世界各國均投入大量資源於童軍教育之情形： 

香港政府提供多處連結海陸的標準營地，泰國

童軍國家訓練營，有專屬的 200 多公頃營地，日本

近年來在營地與步道的整修，超過 400 億日幣，美

國各地有超過 400 個專屬的童軍營地，來韓國大力

支持童軍運動與營地建設，年前更贏得亞太童軍理

事會共同新建增加一處規模龐大的童軍營地，連開

發中國家的孟加拉、布丹、尼泊爾近十年來，其政

府都大力支持童軍與擴充童軍營地。又日本近年來

也推動跨部會的 3A 運動，鼓勵中小學生到山區、

到農村、到漁村，作隔宿露營體驗，在中小學的教

育中重新重視山林自然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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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案之營地位於陽明山國家公園內，現由陳訴人經

營管理，惟欠缺資源補助，雖有青山綠水之美，鳥

語花香之貌，而我國政府亦不重視日益式微之童軍

教育。據報載，教育部願意花 12 億元推動「三品

教育（品德、品質、品味）」，卻吝於編列各項童

軍教育費用，童軍活動的目的亦是培訓品德教育，

教育部違逆世界各國潮流，逐年減編童軍預算，任

由熱心愛好童軍者之極力奔走鼓吹，仍莫能支應及

贊助，不無研討參酌美、日、韓諸國之必要，及納

入童軍品德教育為「三品教育」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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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處理辦法： 

一、調查意見，函行政院，請內政部、教育部研討改進見

復。 

二、調查意見，函本案陳訴人。 

三、檢附派查函及相關附件，送請內政及少數民族委員會

、教育及文化委員會聯席會議處理。 

 


